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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10日15:00召开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9:30-11:30和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9日15:00至2019年4月10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大道南路58号公司行政中心三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贾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77人， 代表股份375,753,4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18,803,

318股的26.483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369,752,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0609%；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70人，代表股份6,000,8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29%。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74,909,0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3%；反对793,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1%；弃权5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中小投资者（指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同意5,169,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5.9602%；反对79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868%；弃权5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0%。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74,779,6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8%；反对914,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3%；弃权5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40,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087%；

反对91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04%；弃权59,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10%。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74,913,5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5%；反对780,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7%；弃权5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74,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350%；

反对7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740%；弃权59,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10%。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74,853,5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5%；反对849,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1%；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14,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374%；

反对8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79%；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7%。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75,229,7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6%；反对523,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490,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925%；

反对52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70,1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783,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31,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761%；

反对78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2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792,2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2%；反对961,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53,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182%；

反对96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8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70,1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733,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1%；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31,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761%；

反对7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892%；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7%。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804,6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5%；反对898,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1%；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65,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243%；

反对8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10%；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7%。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22,3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8%；反对780,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8%；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83,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813%；

反对78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840%；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7%。

11、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选举向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181,6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72%，当选。

中小投资者（指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获得的票数为442,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3578%。

11.2�选举贾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173,4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5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434,3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215%。

11.3�选举黄力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90,0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6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550,9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02%。

11.4�选举王乃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173,5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5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434,4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232%。

12、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选举王国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44,6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39%，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505,5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53%。

12.2�选举滕晓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45,6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42%，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506,5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19%。

12.3�选举楼向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85,7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49%，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546,6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87%。

13、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3.1�选举浦玉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192,2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0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453,1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340%。

13.2�选举罗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77,4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27%，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 � 538,3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06%。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当选的董事、监事获得的票数均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数的一半。 其中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步照、张璠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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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4

月10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10日在公司三楼东会议室现场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

际亲自出席董事7人。 会议由公司董事向志鹏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向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设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员会，具体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及委员如下：

战略委员会：向志鹏（主任）、贾 浚、王乃强、王国良、楼向阳

审计委员会：滕晓梅（主任）、王国良、王乃强

提名委员会：向志鹏（主任）、王国良、楼向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国良（主任）、滕晓梅、黄力进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贾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聘任孙晋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王乃强先生、阎力先生、陈忠卫先生、李强先生、卞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

任王月兵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以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简历请见附件。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日

附件：

1、公司董事长简历

向志鹏先生：硕士，高级会计师。 曾任重庆东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本公司财务总

监、董事长，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长；现任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重

庆东银硕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三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向志鹏先生就职于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

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贾浚先生：本科，曾任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重庆伊士顿电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营运总监，互联网平台重庆斑马学车联合创始人董事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贾浚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中央

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孙晋女士：本科，曾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本公司证券部经理、董事会秘书。

孙晋女士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中央文明

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乃强先生：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本公司证券部主任、总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

总经理。

王乃强先生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持有30,661股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

于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阎力先生：本科，曾任重庆隆鑫工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阎力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发现

其目前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陈忠卫先生：本科学历，曾任本公司机体厂厂长、采购中心主任，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江苏江动柴油机

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忠卫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发

现其目前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不属于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李强先生：专科学历，曾任江苏江动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江苏江动

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强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发现

其目前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卞明先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司技术中心项目经理，盐城市江动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江苏江淮动力有限公司总经理。

卞明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发现

其目前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

属于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月兵先生：本科，注册会计师。 曾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重庆分所高级项目经理；重庆市迪马股份实业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本公司财务管理部副经理；重庆东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王月兵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目前

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

于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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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19年4

月10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19�年4�月10日在公司三楼东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浦玉桃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以下内容：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浦玉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浦玉桃先生：本科学历，曾任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办公室秘书、本公司市场部经理助理、行政管理

部副经理，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行政管理部经理。

浦玉桃先生持有 3,800�股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属于中央文明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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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届满。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4月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杨爱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杨爱女士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任期与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日

附件：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杨爱女士：本科学历，曾任江苏江动集团有限公司工会组织干事、女工副主任、工会副主席，现任本公司工

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

杨爱女士目前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中央文明

办、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八部委联合签署的《“构建诚信惩戒失信” 合作备忘录》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接受江苏农华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

指派张步照律师、张璠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出席了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相关会议文件，并

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

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补充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10日9:30－11:30和13:

00－15:00。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9日15:00至2019年4月1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4月10日（星期三）15:00在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希望

大道南路58号公司行政中心三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贾浚

先生主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均为2019年4月3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69,752,6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18,803,318股的26.0609%。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共70人， 代表股份6,

000,82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18,803,318股的0.4229%。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资

格，其身份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认证。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并当

场宣布表决结果。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和表决权

数。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

当场公布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果。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74,909,0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53%；反对793,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1%；弃权51,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7%。

中小投资者（指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同意5,169,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5.9602%；反对79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1868%；弃权51,

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0%。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74,779,6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8%；反对914,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3%；弃权5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40,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8087%；

反对91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2004%；弃权59,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10%。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74,913,5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65%；反对780,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7%；弃权59,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74,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0350%；

反对78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740%；弃权59,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10%。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74,853,5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05%；反对849,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61%；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14,4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0374%；

反对84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79%；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7%。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75,229,7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06%；反对523,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490,6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925%；

反对52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70,1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783,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8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31,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761%；

反对78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2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792,2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2%；反对961,2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5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53,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182%；

反对96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81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70,1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5%；反对733,1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1%；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231,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761%；

反对73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892%；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7%。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804,6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75%；反对898,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91%；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65,5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243%；

反对898,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9410%；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7%。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74,922,3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8%；反对780,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8%；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83,2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1813%；

反对780,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840%；弃权50,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47%。

11、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选举向志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181,6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72%，当选。

中小投资者（指出席本次会议的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表决情况：获得的票数为442,5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7.3578%。

11.2�选举贾浚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173,4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5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434,3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215%。

11.3�选举黄力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90,0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6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550,92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602%。

11.4�选举王乃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173,5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5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434,42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232%。

12、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选举王国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44,6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39%，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505,5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053%。

12.2�选举滕晓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45,6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42%，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506,5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219%。

12.3�选举楼向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85,7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49%，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546,6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87%。

13、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3.1�选举浦玉桃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192,2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00%，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453,1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340%。

13.2�选举罗永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获得的票数为370,277,4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27%，当选。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获得的票数为:538,32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506%。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有效通过，当选的董事、监事获得的票数均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股份数的一半。 其中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江苏一正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 见证律师： 张步照

赵铁桥 张 璠

二○一九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22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为他人担保事项核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刚泰控股” ）近日发现，在

部分借款纠纷案件中，存在由公司提供担保嫌疑，经自查，相关担保均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

刚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刚泰矿业” ）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实际控制人徐建刚先生相

关，但均未经公司有决策权限的决策机构批准，属于违规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

担保。

一、公司初步了解的情况

1、经向徐建刚先生及刚泰矿业询问，其回复称，未经刚泰控股决策程序的对外担保共

计16笔，涉及金额约42亿元，目前尚未偿还的本息合计约34亿元。

2、徐建刚先生回复强调，以上借款的担保，仅为名义担保，其额外提供的质押担保物约

51亿元，能够足额覆盖借款本息，不会给刚泰控股造成实质性损失。

二、风险提示

如果徐建刚先生及控股股东不能偿还上述相关借款，存在刚泰控股承担担保责任进而

造成损失的风险。

上述担保事项作为公司或有负债，有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较大影响。

三、公司的应对措施

1、上述担保未经公司有决策权限的决策机构批准，公司将采取法律手段，申请以上担

保无效，维护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但是申请担保无效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存在

不确定性。

2、公司已经致函控股股东，要求立即提供与上述事项相关的书面材料，配合公司进一

步核查情况。

3、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控程序，严格执行印章管理程序，防范上述行为再次发生。

公司董事会向各位投资者表示歉意，公司还将积极采取进一步措施，维护公司和广大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687

股票简称：刚泰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23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9年4月12日

●实施风险警示后的股票简称：ST刚泰；股票代码：600687；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

为5%

●实施风险警示后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刚泰控股” ）于2019年4

月10日申请临时停牌一天，晚间披露了《关于涉及为他人担保事项核查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22）, 公司近日发现存在违规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担保的情

形。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4.1条和13.4.2条的规定，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

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9年4月11日继续停牌1天，将于

2019年4月12日复牌恢复交易。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一）股票种类与简称：A股股票，股票简称由“刚泰控股” 变更为“ST刚泰”

（二）股票代码仍为“600687”

（三）实施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19年4月12日

二、实施风险警示的适用情形

公司近日发现，在部分借款纠纷案件中，存在由公司提供担保嫌疑，经自查，相关担保

均与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刚泰矿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实际控制人徐建刚先生相关，

但均未经公司有决策权限的决策机构批准， 属于违规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担

保。 公司将采取法律手段，申请以上担保无效，但能否获得法院支持尚具有不确定性，存在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3.4.1“违反规定决策程序对外提供担保，情形严重的” 规定的情形，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4.1条和13.4.2条的规定，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

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三、实施风险警示的有关事项提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13.4.1条和第13.4.2条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9年4月

11日停牌1天，将于2019年4月12日复牌恢复交易，并将于2019年4月12日起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将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四、公司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风险警示的意见及主要措施

1、上述担保未经公司有决策权限的决策机构批准，公司将采取法律手段，申请以上担

保无效，但是申请担保无效能否获得法院的支持存在不确定性。

2、公司要求控股股东积极配合公司进一步核查。

3、公司将敦促控股股东尽快通过处置资产等多种方式消除违规担保情形。

4、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实施风险警示期间，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958号华能联合大厦32楼

邮编：200120

电话：021-68865161

传真：021-68866081

联系人：赵瑞俊、刘洪林

特此公告。

甘肃刚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758

股票简称：红阳能源 编号：临

2019-016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焦股份”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金额为1.5亿元人民币， 截至本公告

日，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和“本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累计

为沈焦股份提供担保的金额为15.5亿元人民币（含本次担保数额）。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担保，无反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逾期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17,183,191.66元 （逾期担保为原

“金帝建设” 时期发生）。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2019年3月26日， 公司与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汪家支行 （以下简称

“农商银行” ）签订了《保证合同》，为借款人沈焦股份在农商银行办理的金额为1.5亿元人

民币，期限为2019年3月27日至2020年3月26日的贷款提供保证担保。

（二）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沈阳市沈北新区建设路38号

3.法定代表人：田星

4.注册资金：人民币235,000万元整

5.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煤矸石销售。 （以下经营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煤炭及伴

生资源开采和开发利用，原煤洗选加工、销售，物流运输服务。煤层气发电；煤层气发电设备

检修维护；煤层气管路铺设、维修；机电设备及零部件采购、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被担保人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公司持有沈阳焦煤100%的股权。

7.截至2017年12月31日，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资产总额1,589,011万元，负债总额

1,291,233万元， 短期借款余额552,432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1,154,059万元， 资产净额

297,778万元，营业收入754,097万元，净利润55,011万元。 （以上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8.截至 2018年9月30日，沈焦股份资产总额1,469,523万元，负债总额1,171,626万

元，短期借款余额529,38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37,590万元，资产净额297,897万元，营

业收入521,673万元，净利润7,425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沈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汪家支行

1.保证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

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

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诉讼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

补足保证金。

3.保证期间

保证期间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主合同约定分期还款的， 保证人对主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

证期间为至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本合同所称“到期” 、“届满” 包括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情形。

债权人宣布主债权提前到期的，以其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日。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债务履行期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4.合同要素条款

本合同所担保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于2019年3月26日签署的《借款合同》（编号：

mcon201903270001177)。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沈阳焦煤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主债权：依据主合同，由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金额为人民币1.5亿元的融资及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费用等本合同第1.2条担保范围所约定的债权（上述“融资” 指

在主合同的具体业务种类范围内由债权人向为债务人提供的资金融通或承担或有负债义

务的服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及银行承兑汇票业务。 ）如上述银行承兑汇票项下发生被迫

垫款，则主债权相应转为债权人支付的垫款。

主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2019年3月27日起至2020年3月26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沈焦股份进行担保主要是为了解决沈焦股份流动资金不足的

问题。 本次担保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被担保对象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能够有效控制和防

范风险。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及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是合理的。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3,857,183,191.66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34%；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为 3,840,00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9.03%，上述担保事项均已履行审议程序和对外披露

程序。公司目前逾期对外担保总额为 17,183,191.66�元，上述逾期担保均为红阳能源重组

前原金帝建设遗留担保。

六、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辽宁红阳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0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4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高端制造股票

基金主代码 00499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

管理指导意见》、《广发高端制造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迪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超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孙迪

任职日期 2019年4月11日

证券从业年限 10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研究员、部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广发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4995

广发品牌消费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17-12-14 -

005402

广发资源优选股票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2017-12-14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吴超

离任原因 辞职

离任日期 2019年4月11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经理变更和注销登记手续， 调整自

2019年4月11日生效。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1日

股票代码：

600815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20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2019年4月5日向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传真、邮件等方式发出了通知，会议

于2019年4月1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 本次会议通

知、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会议审议、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组织机构调整的议案》

为了加快推进公司经营计划的落地实施，改善公司经营状况，早日实现扭亏为盈，公司

拟对组织机构设置进行调整，进一步瘦身整合以达到提质增效的效果。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1日

股票代码：

600815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21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可

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股票可能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一、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可能为负值，相关

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厦工股份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

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临2019-007）及《厦工股份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的提示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临2019-008）。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2.1条第（二）项的规定，若公司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将在2018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等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1日

证券代码：

600988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

2019-010

债券代码：

136985

债券简称：

17

黄金债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0日收到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关于对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2018年

度业绩预告更正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431号），内容如下：

“2019�年4�月10�日，你公司提交披露2018�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称公司2018�年

度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4.02�亿元， 减少比例

146.6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4.12�

亿元，减少比例160.90%。 经事后审核，结合公司前期信息披露有关情况，现请公司核实并

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披露，前期公司业绩预告时认为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风

环保）2018�年业绩下滑的影响因素如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办理延迟、 所在工业园区配套

设施建设滞后、融资难等影响因素均为短期因素。 请公司补充披露：（1）雄风环保2018年

业绩及变动情况，其生产经营情况是否正常；（2）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何时到期，办理延迟

的原因，预计何时完成办理，以及对雄风环保生产经营的影响；（3）前期雄风环保未计提商

誉减值，本期大额计提减值1.2�亿元的依据及原因，以及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

分的情形。

二、 公告披露，2018年公司收购MMG� Laos� Holdings� Limited� 100%已发行股份，

并于2018年11月30日完成交割， 其全资子公司Lane� Xang� Minerals� Limited （简称

LXML）依赖交易对方的原SAP管理系统进行账务处理。 请公司解释根据评估报告预计标

的资产收购带来约4100万元营业外收入的原因及依据， 资产评估报告前后不一致的原因

及合理性、以及目前确认数额下降为200万元的原因。

三、公告披露，LXML财务报表中12�月份的财务数据在测算中出现较大出入，公司原

测算LXML纳入合并的12�月份净利润约为3400万元，但经会计师审计后纳入合并的12月

份净利润亏损约1100万元。 请公司说明前期收购LXML资产的盈利能力与收购报告书中

的预测是否有较大差异，如有，请具体解释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9年4月11日披露本问询函。 你公司应当认真落实本问询函要求，于5个

交易日内对外披露回复内容，并做好后续年报编制和披露工作。 ”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积极开展工作，尽快对问询函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并

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关于中邮中债

-1-3

年久期央企

20

债券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提前结束募集的公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485号文批准，中邮中债-1-3年久期央企

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于2019年4月9日开始募集。 原定募集截止

日为2019年4月26日,截至2019年4月10日，本基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和认购户数均已达

到基金合同生效的条件。

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人利益，根据《中邮中债-1-3年久期央企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中邮中债-1-3年久期央企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

邮中债-1-3年久期央企20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等文件的相关约定，经

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管理人决定提前结束本基金的募集，即本基金募集截止日

提前至2019年4月10日，自 2019年4月11日起本基金不再接受认购申请。

投资者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post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010）

58511618、400-880-1618（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可拨打）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1日


